
附件1

公設民營○○○○托嬰中心/社區公共托育家園

放棄資格切結書

本人_________(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)為幼兒_________(身分證

字號：_____________生日：____年____月____日)之家長（家長稱謂：

________）切結下列事項：

放棄桃園市  公設民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列資格：

放棄入托。

放棄報名或備取資格。

請勾選放棄原因：

入托其他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或社區公共托育家園

報名或備取其他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或社區公共托育家園

已轉銜至幼兒園

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本項應於完成切結時，親自送件或傳真至該托嬰中心或家園，

並電話通知原登記單位收執。

此致

公設民營○○○○托嬰中心/社區公共托育家園



附件1

切結人簽名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戶籍地址：

聯絡住址：

委託人簽名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戶籍地址：

聯絡住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